
附件1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评分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价方式

	基础

管理
（35分）
	计量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
	8
	1.制定并执行计量器具管理、纠纷处理等计量管理制度并执行（8分）
	现场核查

	
	计量管理人员配备与培训
	4
	2.专（兼）职计量管理员接受过计量培训并考核合格（4分）
	现场访谈

	
	计量法规宣传普及
	6
	3.经营者知晓基本计量义务及政策规定情况（随机抽查5人，知晓率≥80%）（3分）

4.集贸市场内张贴经营者禁止性行为提示，明确经营者不得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以及其他不合格计量器具，并列明惩戒措施（3分）
	现场核查

	
	强制检定器具备案与管理
	6
	5.建立并实时更新强制检定器具台账（名称、型号、编号、检定日期等），台账已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6分）
	现场抽查

	
	守法情况
	5
	6.由消费者投诉举报后经查实存在计量违法行为的，发现1起扣1分，扣完为止。
	监管执法情况

	
	诚信计量管理情况
	6
	7.集贸市场内经营者是否有明示的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牌并实施（6分）
	现场核查

	器具

管理
（30分）
	强制检定器具合格率
	8
	8.按期检定率 = 实际检定数 / 应检定数 × 100%
按期检定率为100%的（8分）
按期检定率为90%—99%的（5分）
按期检定率为80%—89%的（3分）
按期检定率<80%的（0分）
现场抽检合格率（随机抽10台）：每发现1台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核查

	
	公平秤设置与管理
	8
	9.公平秤设置位置显著、便捷（主出入口、服务中心，有条件的可纳入视频监控范围内），有清晰标识且状态完好，包括“公平秤”、管理方联系电话等，每日自检记录完整（抽查7天记录）（8分）
	现场核查

	
	电子计价秤

更新换代情况
	8
	10.经营者不得使用淘汰的电子计价秤，积极推进电子计价秤更新换代。（8分）
	现场核查

	
	违规计量器具管控
	6
	11.现场随机抽检10台交易秤，无作弊功能、铅封完好（6分，每发现1台问题交易秤，扣1分）
	现场抽检

	行为

规范

（10分）
	现场称重偏差合格率
	10
	12.现场称重偏差合格率=符合国家允许误差的称重次数 / 总称重次数 × 100%
（随机抽检10笔交易）
现场称重偏差合格率为100%的（10分）
现场称重偏差合格率≥90%的（5分）
现场称重偏差合格率＜90%的（0分）
	现场使用标准砝码复核交易

	纠纷

处理
（15分）
	投诉渠道建设
	5
	13.现场公示投诉电话、邮箱、服务台（3分）
14.投诉渠道24小时畅通，工作时间内响应时长≤1小时（2分）
	现场检查公示；模拟投诉测试

	
	消费者投诉

处理情况
	10
	15.消费者和经营者因商品量计量结果产生纠纷的，集贸市场市场主办者积极予以妥善处理。（5分）

16.消费者通过12345、12315平台，或者其他途径涉及集贸市场计量投诉举报，集贸市场主办者及时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好计量调解和违法行为查处。（5分）
	现场核查；查询投诉举报情况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

（10分）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
	10
	17.集贸市场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A级的（10分）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B级的（7分）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C级的（4分）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D级的（0分）
	查询公共信用评价结果

	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指标
	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
	直接定为D级
	集贸市场主办者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直接定为D级。
	查询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